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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文 件

沪城建院〔2018〕29 号

关于印发学校便携式电脑管理暂行办法
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，各附属单位：

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便携式电脑管理暂行办法》经研究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便携式电脑管理暂行办法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
2018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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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便携式电脑管理暂行办法

为规范学校便携式电脑的使用管理，提高教师教学、科研工

作、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，加强使用者与学校管理部门的信息

传递，从学校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配置范围

校级领导、部门正副职领导、在编在岗的专职教师、辅导员

及其他工作实际需要配置的岗位。

第二条 申请流程

资产管理处为学校配置便携式电脑的职能部门。符合配置范

围的人员有便携式电脑使用需求的，须填写“设备购置申请表”，

并注明实际使用人员名字，经所在部门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处出具

意见，由相关分管副院长和院长分别审批后，由资产管理处根据

库存及预算情况进行调拨发放。

第三条 预算、采购及入库

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根据下一年度人员引进计划、现有便携

式电脑使用情况并结合实际，将便携式电脑需求列入下一年度的

设备预算计划。资产管理处按照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上报的便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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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电脑预算情况，遵循质优价廉的原则，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要求，

采购适合申请人使用的高性价比的便携式电脑。

资产管理处采购便携式电脑后，由专人负责入库保管，并负

责安装通用的软件（包括操作系统、办公软件等）。

第四条 发 放

在保证基本使用、满足教学的前提下，便携式电脑发放的三

大原则是：

1.需求和可能兼顾原则。高配置便携式电脑优先向专业教师

发放。

2.统筹配置原则。资产管理处根据库存情况，首先将回收后

未到报废期的便携式电脑予以发放，做到国有资产的有效利用。

3.工作人员配置便携式电脑后一般不再配置台式电脑。

便携式电脑安装完成后，资产管理处根据“设备购置申请表”，

通知使用者领用，使用者所在部门负责人及使用者须分别在领用单

及固定资产卡片上签字，领取固定资产贴纸，完成领用手续。使用者

在领取便携式电脑后，须在机器背面相应位置张贴固定资产卡片。

第五条 使用及日常保养

领用人在使用时须爱护便携式电脑，正确合理使用，认真保养，

上网或接收信息时要注意防毒、杀毒。部门资产管理员应对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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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携式电脑定期抽查，便携式电脑出现软件损坏或操作系统故障，

须及时送有关单位进行检查，必要时送厂家维修。

第六条 转移交接

因岗位调整导致便携式电脑使用人失去使用权利的，使用人

必须在接到岗位调整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，将便携式电脑交还资产

管理处。因离职导致便携式电脑使用人丧失使用权利的，使用人

必须在办理离职手续的前 1 天，将便携式电脑交还资产管理处。

便携式电脑未按照要求进行交接的，使用人所在部门负责人不得

为其办理相关手续。因部门负责人个人过失给学校造成损失的，

由部门负责人承担全部责任。

第七条 损坏或遗失赔偿

因使用人保管不当导致便携式电脑被盗的，除照价赔偿外，

按照《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沪财教

〔2016〕27 号）、《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

（沪财教〔2016〕28 号）及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因人为原因造成便携式电脑外观明显损坏及硬件损坏的，由

使用人承担全部修理费用；因使用年限或本身质量问题造成的便

携式电脑物理损耗或硬软件故障的，经相关单位判定后,使用人

不需承担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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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报 废

便携式电脑的报废期限为7年。便携式电脑到达报废期限前，

由所在部门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向资产管理处提出报废申请，并将

需报废笔记本电脑妥善保管，同时将所需便携式电脑列入下一年

度预算计划。

第九条 权利与义务

便携式电脑属学校固定资产，其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，所有

权归学校，使用权归部门（二级学院），具体保管落实到个人（即

谁使用、谁保管、谁负责），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资产管理员和

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所使用的资产具有监督管理责任。

配置便携式电脑是为人才培养服务，用于教学和行政工作，

不得挪作他用。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要强化资产基础管理，落实

使用、维护、保管责任制，加强设备保管和维护，确保设备完好率，

提高设备使用效率。

第十条 其 他

各部门（二级学院）使用的便携式电脑必须严格执行财政部

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2006第35号令）、《事

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2006第36号令）、教育部

《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物资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教备〔1997〕14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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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高等学校财务制度》（财文字〔1997〕280 号）、《上海市市级

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沪财教〔2016〕27号）、

《上海市市级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沪财教〔2016〕

28号）等文件和学校有关规定。

第十一条 解释权

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所有部门，由资产管理处

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8 年 3月 27 日印发




